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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曉明冀蘇港澳青年為􀎠一國兩制􀎡貢獻力量
【大公報訊】記者賀鵬飛南京報

道：第十屆蘇港澳青年發展論壇27日
在南京和香港連線舉行，三地的300
多位青年代表分別在南京主會場和香
港分會場出席。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
室常務副主任張曉明發來賀信，希望
蘇港澳三地青年為 「一國兩制」 實踐
行穩致遠，為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和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為中華民族偉
大復興，貢獻更多青年力量。

本屆論壇以 「志不凡．創青春
——十年之約 雲享未來」為主題，由
江蘇省人民政府港澳事務辦公室聯合

江蘇省青年聯合會及港澳地區多家青
年組織共同主辦。張曉明和江蘇省委
書記婁勤儉專門發來賀信，江蘇省副
省長陳星鶯出席論壇並致辭，香港特
區政府政務司司長張建宗、香港中聯
辦副主任陳冬、澳門特區政府社會文
化司司長歐陽瑜分別發表視頻致辭。

張曉明在賀信中表示，最近一年
多來，三地青年關注國家重大議題和
港澳熱門話題，主動發聲，積極作為
，堅定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
益，共同抗擊新冠肺炎疫情，展現了
應有的家國情懷和使命擔當。

婁勤儉在賀信中表示，希望廣大
蘇港澳青年朋友把握祖國全面開啟現
代化建設新征程機遇，把個人成長融
入國家民族發展，秉持 「國家所需、
港澳所長、江蘇所有」 理念，為促進
「一國兩制」事業行穩致遠、開啟蘇港
澳更加美好的明天，作出更大貢獻。

張建宗：把握國家發展新機遇
香港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張建宗

27日在第十屆蘇港澳青年發展論壇發
表視頻致辭指出，香港特區政府會繼
續通過各種資助計劃，大力推動香港

青年前往內地交流學習，加強香港青
年認識國家，把握國家發展進入新發
展階段的新機遇，在國家未來發展中
繼續貢獻力量。

香港中聯辦副主任陳冬也通過視
頻致辭，希望三地青年以論壇為契機
，不斷擴大朋友圈，團結更多的香港
青年人，帶動他們到內地學習、工作
、生活、體驗，支持他們來江蘇就業
創業，親眼見證內地的發展進步，親
身感受國家對香港青少年的關心關愛
，在實現人生理想的過程中融入中華
民族偉大復興的時代潮流。

大公報記者 趙一存深圳報道

兩地簽新安排 相互執行仲裁裁決

《補充安排》主要內容有四個方面
。一是明確 「認可」 程序，統一法律適
用；二是擴大相互認可和執行仲裁裁決
的範圍，加大司法對仲裁的支持力度；
三是規定申請人可同時向兩地法院申請
執行仲裁裁決；四是規定法院在受理
認可和執行申請之前或者之後的保全措
施。

值得注意的是，原《安排》規定被
申請人的住所地或者財產所在地既在內
地又在香港特區的，申請人不得同時分
別向兩地法院申請執行。實踐中出現諸
多問題，比如，在一地法院執行期間，
被申請人可能隱匿、轉移其在另一地的
財產；又比如，當一地法院執行財產數
額不足，申請人再向另一地法院申請執
行時，可能已超過時效。此修改可進一
步便利當事人及時維護自身合法權益，
提高執行成功率。

據悉，《補充安排》第一條、第四
條將於簽署同日由最高法通過公布司法
解釋的方式施行，第二條、第三條需在
香港完成有關程序後另行公布施行日期
。最高人民法院當天還公布內地與香港
特別行政區發布相互執行仲裁裁決的10
起典型案例。

探建國際商事爭議解決中心
《補充安排》堅持把非訴訟糾紛解

決機制挺在前面，注重發揮仲裁在化解
兩地互涉糾紛中的重要作用，是對推動
建立共商、共建、共享的一站式跨境糾
紛多元解決機制，聯動香港打造國際法

律服務中心和國際商事爭議解決中心的
有益探索。

楊萬明指出，近年來，隨着粵港澳
大灣區建設的不斷推進，兩地人員和經
貿往來日益頻繁，仲裁在跨境糾紛解決
中的作用愈加凸顯，完善仲裁領域司法
協助機制的需求更加強烈。而此次亦是
兩地首次檢視、修改已生效運行的司法
協助安排，標誌着兩地民商事司法協
助工作從建章立制步入完善優化的新階
段。

鄭若驊表示，《補充安排》以國際
社會熟悉的語言和做法優化原有條文，
進一步便利當事人執行仲裁裁決，使安
排在行文及實務上與現行國際慣例更全
面地保持一致。《補充安排》配合兩地
其他領域的司法協助安排，將有助於進
一步深化大灣區內合作，促進大灣區內
的深度融合，推動區域經濟協同發展。

專家：豐富「一國兩制」實踐
中山大學法學院教授、粵港澳發展

研究院首席專家郭天武表示，內地與香
港相互執行仲裁裁決補充安排是在司法
領域豐富 「一國兩制」 實踐。

中國仲裁領域知名專家、中國政法
大學法學教授曹義孫向大公報表示，《
補充協議》免除 「不得仲裁當事方在內
地和香港特區同時申請執行同一仲裁裁
決」 的限制，意味着能夠讓透過仲裁解
決爭議的仲裁當事人的權益得到更充分
的保障，這體現了兩地探索創新的意識
，以及協同合作的態度。

27日，中國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楊萬明與香港特區政府律政
司司長鄭若驊在深圳市簽署《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相互
執行仲裁裁決的補充安排》（以下簡稱《補充安排》）。規定
明確當事人可同時向兩地法院申請執行仲裁裁決，切實暢通執
行路徑。此修改可進一步便利當事人及時維護自身合法權益，
提高執行成功率。簽署後，兩地在仲裁領域將實現司法協助全
覆蓋，亦是聯動香港打造國際法律服務中心和國際商事爭議解
決中心的有益探索。

准同時入稟內地及香港法庭 提高成功率

CL公司訴SCG公司大豆買賣
及運輸協議糾紛案

香港仲裁保全申請 涉87億人幣資產
【大公報訊】據中新社報道：27日

，最高人民法院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律政司分別代表兩地簽署的《關於內地
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相互執行仲裁裁決的
補充安排》，依據的是已頒布實施30年
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
本法》相關規定。

30年間，兩地先後簽署8項民商事
司法協助安排。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
主任司艷麗將商簽過程大致分為起步階
段、探索積累階段、快速發展階段，她
說，基本實現了兩地民商事司法協助全
面覆蓋，在民商事領域構建起中國特色
區際司法協助體系。

司艷麗還介紹了主要成果。一是推
動兩地民商事判決自由流通，實現 「一
國」 之內更緊密高效的合作。 「將香港
各界十分關心的未成年子女返還等案件
類型悉數納入，貫徹兒童利益最大化等
價值理念。」 她舉例說。二是完善多元
化糾紛解決機制，支持香港建設亞太區
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 「截至
今年，內地人民法院已批准17起香港仲

裁保全申請，並就總計87億元人民幣的
資產作出保全措施。」 她說。三是推動
兩地在程序性事項方面的合作，提高互
涉案件審理質效。

在基本法的 「而立之年」 ，兩地首
次以補充安排形式檢視、修改既有司法
協助安排。司艷麗認為，這標誌着兩地
民商事司法協助從建章立制步入優化完
善的新階段，也充分展現出基本法的強
大生命力。

▲最高法副院長楊萬明（右）與香港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左）27日在深圳五洲賓館分別代表兩地簽署了《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
行政區相互執行仲裁裁決的補充安排》

買賣方簽約 2004年3月3日

申請人CL公司（賣方）與被申請人SCG公司（買方）
簽署《大豆買賣及運輸協議》，協議內約定有香港國
際仲裁中心仲裁的管轄條款

賣方提仲裁 2005年2月23日

CL公司向香港國際仲裁中心提起仲裁申請

仲裁庭判決 2011年2月17日

仲裁庭支持賣方CL公司仲裁請求，並裁決買方SCG公
司立即向申請人支付200多萬美元的價款、利息等

買方拒付款 2011年3月31日

申請人委託律師再次向被申請人發送催款函件。但
SCG公司始終未向CL公司支付款項

•《安排》禁止CL公司
同時向兩地法院提出
執行的申請

修訂前

•2011至2016年間，
CL公司尋求在深圳中
院和廣東高院執行一
項香港仲裁裁決；債
權人行動徒勞無功，
2018年尋求在香港執
行該裁決

•2019年，香港特區原
訟庭認為，在該案中
，香港強制執行該裁
決的訴訟已失去時效
，CL公司已失去執行
仲裁裁決的機會

•《補充安排》容許申
請人同時向兩地法院
提出執行的申請，同
時設有保障條文，確
保申請人能追討的金
額總值不超過仲裁裁
決中確定的數額

修訂後＊

•這意味着，CL公司可
同時尋求兩地執行有
關裁決

•理論上，CL公司執行
仲裁裁決的機會比修
訂前更高

【大公報訊】記者趙一存深圳報道：最高人民法院與
香港特區政府律政司27日在深圳市簽署《關於內地與香港
特別行政區相互執行仲裁裁決的補充安排》（以下簡稱《
補充安排》）。香港特區政府律政司司長鄭若驊表示，我
們透過簽訂《補充安排》完善了《安排》的運作，為雙方
就仲裁裁決的相互執行提供簡單而有效的機制，進一步促
進雙方在民商事法律的司法合作。

她認為，隨着大灣區各項發展計劃逐步落實，並配合
大灣區對於爭議解決服務的推廣，相信仲裁及其他爭議解
決服務將會被更廣泛地應用在有關大灣區的爭議事宜中。

香港特區政府律政司普惠避免及解決爭議辦公室主任
丁國榮27日在深圳出席內地與港簽署仲裁裁決補充安排發
布會時回應大公報提問，他表示，粵港澳大灣區位處 「一
帶一路」 樞紐，具有 「一國、兩制、三法域」 的特點。簽
署《補充安排》能釐清和進一步完善香港特區和內地之間
仲裁裁決的執行安排，亦令透過仲裁解決爭議的當事人權
益得到更充分保障。同時，《補充安排》配合兩地其他安
排或措施，能夠加強粵港澳司法及法律交流與協作。

▲第十屆蘇港澳青年發展論壇27日在南京和香港連線
舉行 大公報記者賀鵬飛攝

《補充安排》修訂內容
包含「認可」表述

於《安排》中有關執行仲裁裁決方面包含 「認可」 仲裁裁
決的表述，更明確地指出《安排》同時涵蓋為在內地法院
執行香港仲裁裁決的目的而對仲裁裁決作出的認可

釐清保全措施

我們以明文釐清當事方可以在兩地法院接受執行仲裁裁決
的申請之前或之後申請保全措施

符合國際慣例

取消了內地仲裁機構的名單要求，使之與《紐約公約》的
「仲裁地」 概念保持一致

便利裁決執行

《補充安排》免除之前在《安排》下的限制，允許當事方
同時向兩地的法院申請執行仲裁裁決

《補充安排》實現四個􀎠首次􀎡
1

2

3

4

首次檢視兩地既有司法協助安排，以完善優化推
動合作升級

首次採用補充規定的形式，以問題為導向 「靶向
治療」

首次實現內地與其他法域之間仲裁領域保全協助
的全覆蓋，體現 「一國兩制」 制度優勢

首次發布司法協助典型案例，實現頂層設計與司
法實踐的良性互動

▲去年9月在港舉行的「一帶一路」高峰
論壇針對法律仲裁和風險管理等領域安
排了多場專題論壇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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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若驊：機制簡單有效
促民商事法律司法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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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補充安排》推演


